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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工信职院〔2024〕99号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实验（训）室安全检查制度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门：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实验（训）室安全检查制度》经 2024年

第 28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2024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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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实验（训）室安全检查制度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相关文件要求，

为加强实验（训）室安全管理，建设实验（训）室安全检查常

态化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结合学校实际，特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实验（训）

室。

第三条 教务处是学校实验（训）室安全工作的主要管理

部门，负责检查、指导和监督全校实验（训）室安全工作。

第四条 二级学院是实验（训）室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主

体，实行二级学院院长领导下的安全岗位责任制，负责本学院

实验（训）室安全工作。

第五条 实验（训）室是安全检查工作的基本单位，二级

学院应指定专人负责安全工作。各实验（训）室管理人员负责

所分管实验（训）室安全检查的具体工作。

第六条 实验（训）室安全检查内容包括责任体系、规章

制度、教育培训、安全准入、安全检查、实验场所、安全设施、

基础安全、安全隐患及其整改情况与台账巡查等。

第七条 教务处依据当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

表》，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实验（训）室进行安全检查，并



- 3 -

将检查结果反馈给对应二级学院，各二级学院必须按照要求限

期进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第八条 二级学院依据当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

表》，结合专业情况制定相应的各二级学院实验（训）室安全

检查项目表，并且按照项目表内容开展实验（训）室安全检查

工作。

第九条 分管学校实验（训）室工作、安全工作的校领导

对实验（训）室进行安全检查每学期不少于 1次。其他校领导

对所联系二级学院的实验（训）室进行安全检查每年不少于 1次。

教务处对实验（训）室进行安全检查每学期不少于 2次。

第十条 二级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实验（训）室进行安

全检查每学期不少于 1次，分管实验（训）室工作的院领导每月

检查不少于 1次，并填写《实验（训）室安全检查记录》。

第十一条 实训室主任和各实验（训）室管理人员根据学校、

二级学院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检查职责，每周检查不少于 1次，

并如实填写《实验（训）室安全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隐患应及

时排除，未能立即排除的隐患要及时上报二级学院、教务处及

相关部门。

第十二条 教师在使用实验（训）室时，要实时填写《实

验（训）室运行记录》，对实验（训）室安全隐患要及时上报

实验（训）室管理人员处理。

第十三条 节假日前和每学期放假前各二级学院要对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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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训）室进行一次全面性的安全检查，并封闭各实验（训）

室，以确保假期实验室的安全。

第十四条 二级学院要主动配合学校实验（训）室安全检

查工作，对检查中反馈的问题和隐患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并按

要求进行整改。学校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实验（训）室进行

停止实验、关闭整改等处理，待完成整改并通过验收后方可重

新启用。

第十五条 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学校有关规定、知

情不报、玩忽职守者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并拒不整改的，学校

将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责任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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